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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张益维

共 7编、1260 条的民法典草案涵盖了
民事活动的方方面面,这部“社会百科全
书” 会对未来的司法实践产生怎样的影
响？ 上海市律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业务研
究委员会主任计时俊律师， 从实践角度出
发，解读了民法典草案中有关婚姻、家庭、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亮点。

●关于婚前疾病告知

亮点：不再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并相应
增加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计时俊：《婚姻法》规定了“患有医学
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不能结婚的。 而
“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更多的是指
向“遗传性疾病”，对于隐瞒病情的如间歇
性精神病人、艾滋病患者等并没有强制的、
限制性的规定， 造成了很多人婚后才发现
不能共同生活的状况， 故民法典草案规定
了“婚前病情如实告知”的义务，但同时也
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从而让婚姻自
由的精神得到最大体现。

●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

亮点：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将现行
婚姻法规定的“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
的母亲抚养为原则修改为 “不满两周岁的
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计时俊：我在日常实践中观察到，婚后
三年离婚率比较高， 而子女大多在两周岁
以内， 这些刚过哺乳期的两周岁的孩子与
母亲的亲情连接较强， 将孩子交给离异的
母亲监护，有利于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
对孩子原生活环境、 原生活水平和质量不
做重大改变，对孩子成年后的人生观、世界
观的培养有重大意义。

●关于离婚冷静期

亮点：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日渐增
多，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维系。 为此，草案规
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
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
撤回离婚申请。

计时俊：这是针对协议离婚的情形，在
法律意义上杜绝“一时冲动而离婚”的意
义，尊重婚姻的仪式感和神圣感。结婚前通
常有一段恋爱时间，离婚也有一段冷静期，
这才是对婚姻的尊重。

●关于离婚财产分割

亮点：关于离婚时财产分割，现行婚姻
法规定“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
的具体情况，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
判决”，草案修改为“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女方和
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计时俊 : 民法典草案的规定，不再强
调在婚姻中过错的重大与否，只是从“照
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原则”上进行把握，
体现了法律对弱者的保护。

[民法典草案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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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高空抛物，未必全楼买单
民法典草案更强调查清抛物人，物业也不再是“局外人”

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近年来，“头顶上的安全”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 在一些高空抛物引发的诉讼
案件中，由于一时难以确定肇事者，最终判
定众多高层业主共同补偿受害方，“一人
抛物，全楼赔偿”的情况由此引发热议。 虽
然这样的判决有利于对受害方的保护，却
也可能让真正抛物的“坏人”逃脱法律的
惩罚。

今年两会期间， 正在审议的民法典草
案第 1254条对市民普遍关注的 “高空抛
物”问题有了更明晰的表述，更加强调查
清责任人（即抛物人），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侵权责任， 而且物业公司也将无法置身事
外。这意味着，“一人高空抛物，全楼赔偿”
的局面今后有望明显改观！

先讲一个发生在上海的事。
2014 年 7 月 13 日夜，家住闵行某小

区的齐先生，把自己的小轿车停在小区 14
号楼下的 133 号车位。 第二天，他发现车
辆前挡风玻璃被一盆芦荟砸中。 民警勘查
现场发现， 该花盆系 14 号楼居民高空抛
物所致。然而，这栋楼里的业主都不承认是
自己所为。 此后， 齐先生向闵行区法院起
诉， 要求这栋楼的业主赔偿他的车辆维修
费 1758 元、 查档费 130 元。 经过三次开
庭， 法院判决该居民楼 26 名业主各补偿
齐先生 72.61元。25元诉讼费，齐先生付 4
分，其余 26被告每人付 0.96元。

此判决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记者前
往该居民楼采访时，有业主坦言，这样的判
决冤枉了好人，包庇了坏人。而审理该案件
的法官夏万宏却表示，判决有理有据，是依
据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判决的。 该法条明
确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
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
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
予补偿。 ”

今年两会期间， 正在审议的民法典草
案第 1254 条对“高空抛物”问题有了更
明晰的表述：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
任。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
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
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
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

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

对于民法典草案与原来的 《侵权
责任法》 在高空抛物这一问题上的表
述到底有哪些不同，记者再次采访了夏
万宏法官，他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夏万宏说，将民法典草案的新规与
原有《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对比后
会发现，总的导向还是基本相同的。

“早前，我们判的那个高空抛物案
的适用情形是，不管怎样查都查不到真
正的侵权人，于是按照《侵权责任法》
第 87条来判， 让其他可能加害人来对
被侵害方进行补偿。 ”夏万宏说，无论
是现在的民法典草案第 1254 条还是
原来《侵权责任法》第 87条，都确认了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立法者在权衡利弊时，还是更加注
重对受害方的保护。 而且，依然使用的
是“补偿”两个字，而不是“赔偿”。
“赔偿”强调过错，而“补偿”体现公
平。

夏万宏说， 与此前的 《侵权责任
法》第 87 条相比，民法典草案的相关
规定，更加强调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民法典草案首次以法律明文规
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夏万宏说，现在“高空抛物”这个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已经在立法层面被
禁止，更加有利于革除某些市民高空抛
物的陋习。

二、提出“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
责任”的要求。

夏万宏说，民法典草案做了这样一
个修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市
民群众对之前“一人抛物，全楼赔偿”
这样一种判罚的质疑。虽然新旧两个条
文在本质上还是相通的，但在立法的理
念上， 更强调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

任。
三、规定“共同补偿”后，可能加害

人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民法典草案第 1254 条保留了《侵

权责任法》第 87 条由可能加害人共同
承担责任的立法思路。也就是在经调查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
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共同承担补偿责任。 但是，事
后如果明确了具体侵权人，那么，先前
共同承担补偿责任的人可向具体侵权
人追偿，这样一来，实际侵权人就无法
逃脱法律的惩罚。

四、物业公司再也无法置身事外。
在 26户业主共同补偿被砸车辆维

修费一案中， 业主履行了相应义务，而
物业公司却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夏万
宏表示，根据民法典草案，物业公司将
不再是局外人，“如果说物业公司没有
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在分散
风险时，法官不只是考虑向可能侵害人
来主张责任，也可能通过向物业服务企
业来分散稀释相应的风险”。

五、“有关机关” 查清责任人的压
力加大。

回忆起 2014 年的那起案件的审
理过程，夏万宏说：“当时，我、书记员、
原告和物业经理到现场去查看了几次，
从而使我们对案件发生的环境有了充
分的了解。但由于原告是在事件发生好
几个月后才起诉的， 相关证据没有封
存。我们只能通过物业公司提供的一些
照片，以及走访目击者、知情人作出一
个判断。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这
个东西到底是谁扔下来的。 ”

作为一位基层法院的法官，夏万宏
认为，民法典草案至少会在观念上让办
案法官更加侧重调查，更加注意细节的
完整性，全面地了解整个案情，不能简
单地使用“查不清”，让所有可能加害
者来承担补偿责任。

[民法典草案对比《侵权责任法》]

强调由侵权人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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